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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技术报告

一、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
同结果报告
二、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同结果报告
三、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所谓最高最佳使用是指房地产估价要以房地产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最高最佳使用是估价对象的一种最可能的使用,这种最可能的使用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并能给估价对象带来最高价值的使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上允许（规划及相关政策法规许可）：即不受现时使用状况的限制，而依照法律规章、规划发展方向，按照其可能的最优用途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京丰国用（2004出）字第001966号、002103号]、[京丰国用（2008出）字第00309号]、估价对象所属楼宇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丰字第050880号、065300号]、[X京房权证丰股字第026588号、003689号]，北京东方恒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产权清晰、合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有关的规定。

（二）技术上可能：即不能把技术上无法做到的使用当作最高最佳使用,要按照房屋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所属楼宇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丰字第050880号、065300号]、[X京房权证丰股字第026588号、003689号]，估价对象建筑结构、功能、造型、立面效果、建筑材料和设备选用、施工技术等方面均已得到相关行政部门或第三方的认可，技术上均能满足要求。

（三）经济上可行：即估价结果应是各种可能的使用方式中，以经济上有限的投入而能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使用方式的估价结果。估价对象目前规划用途、产权合法、建造标准技术上能满足要求，并且其收入现值大于支出现值，具有经济可行性。

（四）价值最大化，即在所有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使用方式中，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的使用方式，才是最高最佳的使用方式。估价对象用途为配套,其使用方式以满足法律上许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为前提条件，经过论证可使估价对象价值得到最大化。

（五）使用前提说明与分析，估价对象作为已建成建筑物，应以保持现状作为前提，即认为保持现状最为有利时，应以保持现状为前提条件进行估价。现状应予保持的是：现状房地产的价值大于重新立项新建房地产的价值减去拆除现有建筑物的费用及建造新建筑物的费用之后的余额。根据目前房地产市场状况并结合开发经验，以保持现状最为有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估价对象为配套用途，为其最高最佳使用途径。
四、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估价委托人核定估价对象在设定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因此评估专业人员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如下技术路线:

首先,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分别采用成本法、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22#101号配套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 

其次,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22#101号配套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
然后，以22#101号配套用房为基准，通过修正求取得出其余估价对象配套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
最后，将上述各套房地产市场价值加总，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一）估价方法的选用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估价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四种估价方法。四种估价方法的定义及适用条件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价值时点为2009年8月，成交案例不易查询，故本次评估未采用比较法。
	否

	收益法
	估价对象为配套用房，可产生收益，故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
	是

	成本法
	估价对象各项成本参数可以获取，可模拟开发过程求取估价对象成本价格，故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
	是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为已建成不动产，不适用假设开发法。
	否


另外，本次评估中还采用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适用于政府或其有关部门已公布基准地价地区的土地估价。因此，本次评估选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作为求取估价对象土地价值的主方法之一。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 
（二）估价的思路

1.成本法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成本价值＝土地价值+建筑物现值

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价值。

土地价值＝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2）计算建筑物重置价值。

建筑物重置价值＝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3）计算建筑物现值。

建筑物现值＝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4）计算估价对象成本价值
2.收益法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V=A×｛1-[(1+g)/(1+Y)]n｝÷(Y-g)
其中：V-----收益价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收益年期

g-----净收益年增长率
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2）采用重置成本法计算估价对象房屋现值

（3）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经营费用

（4）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选用适当的报酬率

（6）确定适当的净收益年增长率

（7）计算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3.将以上测算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22#101号配套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
4. 然后，以22#101号配套用房为基准，通过修正求取得出其余估价对象配套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
5.将上述各套房地产市场价值加总，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五、估价测算过程
（一）成本法
1.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序号
	名称
	取值

（元/平方米）
	

	①
	楼面熟地价
	2435
	取值范围:1970—2900，取中间值

	②
	期日修正指数
	1.7788
	基准期日2002年1月1日，地价指数104；价值时点2009年8月10日，地价指数185

公式：价值时点地价指数/基准期日地价指数

	③
	年期修正系数
	0.9401
	土地还原率4%，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4.77年，法定最高年限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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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容积率修正系数
	1
	设定为级别平均容积率，不做修正

	⑤
	因素修正系数
	0.9485
	见下表

	⑥
	其他修正
	-30
	级别开发程度为七通一平，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为六通一平，缺少供暖，故扣减供暖开发费用。

	⑦
	估算结果
	1 ×②×③×④×⑤±⑥

	单价（元/平方米）
	22#101号配套用房建筑面积（平方米）
	总额（元）

	3833
	101.56
	389279


（转下页）
因素修正系数表
	影响因素
	情况说明
	等级
	修正幅度

	 商业繁华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青塔商圈，周边商业氛围较差，人流量小，商业繁华度较差
	较差
	-3.00%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临梅市口路，周边公交线路较少，青塔西路尚未开通，交通便捷度较差
	较差
	-1.5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以住宅用房为主，零星有配套商业
	较差
	-1.00%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适宜程度一般，对土地利用无不利影响。
	一般
	0.00%

	临街道路状况
	临城市主干道，但尚未开通
	较差
	-1.00%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好
	较好
	0.72%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为七通，但估价对象本身为六通
	较好
	0.63%

	合计
	以上修正幅度与1相加
	0.9485


（转下页）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692849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421464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38927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楼面单价（元/㎡)
	3833

	
	
	
	
	建筑面积（㎡）
	101.56

	2）
	土地取得税费
	11873
	土地购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2031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2031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管理费用
	8836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V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49447+0.0011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49477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开发期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建设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1V土
	
	利息（%）
	5.4%

	（6）
	利润
	135184+0.006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135184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30%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6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
	
	

	（7）
	销售税费
	0.056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5.6%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建筑物现值（V建）
	417335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成新度
	成新度（%）
	97%

	1）
	建安费用
	25390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61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非住宅，不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031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380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85638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5713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15733+0.0011 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5733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建设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1 V建
	
	利息（%）
	5.4%

	（5）
	利润
	87405+0.006 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8740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3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6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5.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
	430242
	第（1）至（6）项之和
	　——
	　——

	3
	成本价值（万元）
	1110184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0929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01.56


 （二）收益法

1）租金计取说明：

通过对北京市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评估专业人员选取近期可比实例租赁案例进行比较，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2.5元/天·平方米。考虑到估价对象周边商业繁华度较差，本次评估空置率取15%。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81923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2.6

	
	
	
	
	建筑面积（㎡）
	101.56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417335
	求取过程同成本法

	C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430242
	　求取过程同成本法

	D
	年经营费用
	19281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8202
	两税两费+房产税

	a
	两税两费
	458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3614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B）
	维修费
	8605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2.00%

	（C）
	保险费
	83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200%

	（D）
	管理费用
	1638.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00%

	E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62642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F
	收益价值
	132224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6%

	
	
	
	
	收益年期(n)
	34.77 

	
	
	
	
	年增长比率(g)
	2.5%

	G
	单价(元/平方米)
	13019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01.56 


注：（a）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b）分摊土地面积

（转下页）
六、估价结果确定
    （一）估价结果的确定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评估方法测算的结果，两种评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相差较大，且收益法测算结果较成本法更符合目前市场正常价格水平，可采用加权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22#101号配套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故本次评估收益法取权重为60%，成本法取权重为40%，则：

	估价方法
	权重
	单价（元/平方米）

	成本法
	40%
	10929

	收益法
	60%
	13019

	房地产单价（元/平方米）
	12183


因影响配套商业类物业价值的因素较多，无论从市场价格还是从租金收益的角度看，楼层、人流量、可视性、建筑面积等的不同会导致估价对象价值差异较大。经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估价对象各配套用房情况如下：

	楼号
	房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所在楼层
	人流量
	可视性

	20#
	活动室
	1427.66
	1
	较小
	较好

	
	餐厅
	1307.48
	2
	较小
	较好

	
	服务间
	34.89
	2
	较小
	较好

	22#
	101
	101.56 
	1
	较大
	较好

	
	102
	87.80 
	1
	较大
	较好

	
	103
	59.00 
	1
	较大
	较好

	
	104
	136.56 
	1
	较大
	较好

	
	105
	119.26 
	1
	较大
	较好

	
	106
	121.44 
	1
	较大
	较好

	
	108
	165.82 
	1
	较大
	较好

	
	109
	39.78 
	1
	较大
	较好

	
	201
	197.15 
	2
	较大
	较好

	
	202
	201.41 
	2
	较大
	较好

	
	203
	134.80 
	2
	较大
	较好

	
	204
	116.14 
	2
	较大
	较好

	
	205
	116.50 
	2
	较大
	较好

	
	301
	197.15 
	3
	较大
	较好

	
	302
	201.41 
	3
	较大
	较好

	
	303
	134.80 
	3
	较大
	较好

	
	304
	116.14 
	3
	较大
	较好

	楼号
	房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所在楼层
	人流量
	可视性

	
	305
	116.50 
	3
	较大
	较好

	
	306
	154.64 
	3
	较大
	较好

	56#
	13
	184.79
	2
	较小
	较好

	
	15
	164.13
	2
	较小
	较好

	
	16
	163.67
	2
	较小
	较好

	
	17
	164.59
	2
	较小
	较好

	
	18
	140.15
	2
	较小
	较好

	60#
	18
	221.6
	2
	较小
	较好


结合估价对象特点，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掌握的估价对象配套商业类物业的情况，现按照估价对象各配套用房与22#101号配套用房的售价比例系数按下表计算，则：
	楼号
	房号
	建筑面积调整系数
	楼层调整系数
	人流量调整系数
	可视性调整系数
	修正后单价
（元/平方米）

	20#
	活动室
	0.94
	1
	0.96
	1
	10994

	
	餐厅
	0.94
	0.65
	0.96
	1
	7146

	
	服务间
	1
	0.65
	0.96
	1
	7602

	22#
	101
	1
	1
	1
	1
	12183

	
	102
	1
	1
	1
	1
	12183

	
	103
	1
	1
	1
	1
	12183

	
	104
	1
	1
	1
	1
	12183

	
	105
	1
	1
	1
	1
	12183

	
	106
	1
	1
	1
	1
	12183

	
	108
	1
	1
	1
	1
	12183

	
	109
	1
	1
	1
	1
	12183

	
	201
	1
	0.65
	1
	1
	7919

	
	202
	1
	0.65
	1
	1
	7919

	
	203
	1
	0.65
	1
	1
	7919

	
	204
	1
	0.65
	1
	1
	7919

	
	205
	1
	0.65
	1
	1
	7919

	
	301
	1
	0.55
	1
	1
	6701

	
	302
	1
	0.55
	1
	1
	6701

	
	303
	1
	0.55
	1
	1
	6701

	
	304
	1
	0.55
	1
	1
	6701

	
	305
	1
	0.55
	1
	1
	6701

	
	306
	1
	0.55
	1
	1
	6701

	56#
	13
	1
	0.65
	0.96
	1
	7602

	
	15
	1
	0.65
	0.96
	1
	7602

	
	16
	1
	0.65
	0.96
	1
	7602

	
	17
	1
	0.65
	0.96
	1
	7602

	
	18
	1
	0.65
	0.96
	1
	7602

	60#
	18
	1
	0.65
	0.96
	1
	7602


则估价对象各配套用房房地产价值如下表所示：

	楼号
	房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楼面单价
（元/平方米）
	总价
（万元）

	20#
	活动室
	1427.66
	10994
	1570

	
	餐厅
	1307.48
	7146
	934

	
	服务间
	34.89
	7602
	27

	22#
	101
	101.56
	12183
	124

	
	102
	87.8
	12183
	107

	
	103
	59
	12183
	72

	
	104
	136.56
	12183
	166

	
	105
	119.26
	12183
	145

	
	106
	121.44
	12183
	148

	
	108
	165.82
	12183
	202

	
	109
	39.78
	12183
	48

	
	201
	197.15
	7919
	156

	
	202
	201.41
	7919
	159

	
	203
	134.8
	7919
	107

	
	204
	116.14
	7919
	92

	
	205
	116.5
	7919
	92

	
	301
	197.15
	6701
	132

	
	302
	201.41
	6701
	135

	
	303
	134.8
	6701
	90

	
	304
	116.14
	6701
	78

	
	305
	116.5
	6701
	78

	
	306
	154.64
	6701
	104

	56#
	13
	184.79
	7602
	140

	
	15
	164.13
	7602
	125

	
	16
	163.67
	7602
	124

	
	17
	164.59
	7602
	125

	
	18
	140.15
	7602
	107

	60#
	18
	221.6
	7602
	168

	合计
	6326.82
	8780
	5555


（二）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对象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房地产市场价值

	
	
	总价（元）
	楼面单价

（元/平方米）

	北京市丰台区青塔西路60号、58号院20号楼、22号楼及56号楼部分配套用房
	6326.82
	5555
	8780

	大写金额
	伍仟伍佰伍拾伍万元整


（币种：人民币）
（以上估价结果中楼面单价为总价除以建筑面积得出）

特别提示：

1.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是否存在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资料，故无法判断估价对象是否存在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在缴纳契税过程中核定估价对象在设定条件下的房地产价值提供参考依据，故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为估价假设前提条件。
2本次评估以22#101号配套用房为基准，其余估价对象配套用房均以上述房屋为基准，通过修正求取得出。
3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及容积率数据。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容积率等于该土地级别平均容积率。如实际情况与评估不符，需作相应调整。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 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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